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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3/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5_B7_c65_583463.htm 为了降低考生填报志愿的风险

，进一步提高考生志愿的满足率和满意度，落实以人为本的

科学发展观，办好人民满意的高考，按照教育部的部署，我

省今年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中实行平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

改革，现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的通知》（教学［2009］2号）精神，并结合我省实际，制

定本实施方案。 一、实行平行志愿的录取批次 今年，我省在

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本科第三批、专科提前批和高职

（专科）批（含对口招生类）以及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艺术

类本科学校（不含艺术类“单考”学校）均实行平行志愿的

投档录取模式。 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军队院校、武警院校、

公安院校、艺术类“单考”学校和安排在本科提前批录取的

其它学校，继续实行梯度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 本科第一批

不再分A、B两段录取。 二、志愿的设置 每批设6个平行的学

校志愿，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专业服从调剂志愿；每个

批次根据学校完成招生计划的情况进行征集志愿（补报志愿

），征集志愿设3个平行的学校志愿，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

愿和专业服从调剂志愿；体育类每批单独设置6个平行的学校

志愿（与理工类同一个志愿界面）；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每

批增设3个平行的学校志愿（与文史类和理工类同一个志愿界

面）。 三、划线比例 各批次、各科类的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一般依据招生计划数的1：1.15的比例划定。 四、投档比例

及投档比例的确认 1.投档比例 省外本科学校一般按不高于招



生计划数的105%的比例投档； 本省本科学校和省内、外高职

（专科）学校一般按招生计划数的100%比例投档； 征集志愿

按学校剩余招生计划数的100%的比例投档。 2.投档比例的确

认 海南省考试局在向招生学校正式投档前，先对各学校的生

源分布信息进行统计，并提供给招生学校，招生学校在我省

规定的时间内据此考虑是否调整正式投档的比例和是否需要

增加招生计划，并通知我省。如果学校在规定的时间内未回

复调整投档比例和是否增加招生计划的意见，则按学校原下

达的招生计划数和我省规定的投档比例给学校正式投档。 五

、投档程序及办法 1.投档成绩 文史类、理工类、体育类考生

的投档成绩为： 高考综合分、基础会考成绩的10%和享受政

策照顾加分分值之和。 艺术类考生的投档成绩为： 在本人的

文史类投档成绩达到规定分数线（本科分数线为本科第二批

文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60%，专科分数线为高职（专

科）批文史类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的70%）的前提下，分别

以考生的美术、声乐、器乐、舞蹈、播音与主持等专业考试

成绩作为投档成绩。 “对口招生”类的投档成绩为： 高考总

分和享受政策照顾加分分值之和。 3.投档程序及办法 （1）对

达到当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上的考生，按科类和投档成绩

从高分到低分进行排序。 （2）根据排序，逐一对每个考生

填报的学校志愿按顺序进行检索，当考生的投档成绩符合其

中一所学校的投档条件时（即：报考学校的应投档数尚未满

额），就向这所学校投档。投档后排列在投档学校后面的其

它志愿就不再继续进行检索和投档。 （3）每批进行一轮的

平行志愿投档后，对于没有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海南省考

试局在网上公布学校名称、专业名称和专业招生计划数，组



织当批没有被投档和已投档但被学校退档的线上考生填报征

集志愿。 （4）海南省考试局在填报了征集志愿的考生中，

按平行志愿的投档办法给没有完成计划的学校补充投档。 每

批平行志愿和征集志愿均只进行一个轮次的投档，不再对缺

档的学校进行第二轮投档。 （5）体育类考生的投档 体育类

考生每个批次先按其填报的在体育类招生的学校志愿进行投

档，按体育类未被投出档案的考生，与理工类考生一起排序

后,再对考生填报的在理工类招生的学校志愿按顺序进行检索

和投档。 （6）艺术类考生的投档 本科提前批先给不做分省

计划使用“校考”成绩的“单考”学校投档，再给做分省计

划在艺术类招生的学校投档。按艺术类未被投出档案的考生

，与文史类考生一起排序后,再对考生填报的在文史类招生的

学校志愿按顺序进行检索和投档。 （7）特殊类型考生的投

档 在招生学校所属批次的平行志愿投档前，我省将已公示且

投档成绩达到招生学校所属批次分数线（或分数要求）的特

殊类型考生（即自主招生、艺术特长生、高水平运动员）的

名单及考生的投档成绩提供给招生学校，由学校在规定的时

间内确认投档考生名单，我省根据学校确认的考生名单给学

校投档，在学校调入招生计划后办理录取手续。 （8）民族

班和民族预科班的投档 在同批的平行志愿投档后，根据符合

民族班和民族预科班招生条件考生的投档成绩和考生所填报

的学校志愿顺序逐校检索投档。 当生源不足时，通过征集志

愿的方式补充投档。 经补充投档后生源仍不足的，按照规定

的降分范围补充投原填报有缺档学校志愿考生的档案。 4.同

分考生的排序规则 （1）当投档成绩相同时，按高考成绩与

会考成绩之和重新进行排序； （2）当高考成绩与会考成绩



之和仍相同时，按高考成绩重新进行排序； （3）当高考成

绩相同时，按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成绩之和重新进行排序

； （4）当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成绩之和相同时，按单科

顺序并依照单科高考成绩重新进行排序，其中： 文史类的单

科顺序是：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 理工类

的单科顺序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 

（5）艺术类考生如果专业成绩相同，则按投档成绩重新进行

排序；如投档成绩仍相同时，则按文史类的排序规则重新进

行排序； （6）“对口招生”类考生如果投档成绩相同时，

则按语文成绩的高低顺序重新进行排序；当语文成绩仍相同

时，按数学成绩的高低顺序重新进行排序。 六、考生政策照

顾加分的适用范围 符合教育部规定享受政策照顾加分的考生

，所加分值计入报考省内、外学校的投档成绩；如仅符合我

省规定享受政策照顾加分的考生，其加分值仅计入报考本省

学校的投档成绩。 七、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 今年，我省实行

平行志愿的投档录取模式改革后，本省普通高中应届考生的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继续记入考生的电子档案,供高校在录取时

参考。考生的《2009年海南省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综合素质

评价表》复印件和《综合素质评价手册》装入本人的纸质档

案，供高校在新生入学时复查。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访问

：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试题

高考网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